
茂 名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收 费 公 示 表

分类 收 费 项 目 计量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（批准机关及文号） 收费范围 备  注

一
 
学
费

1、  普通大专

粤发改价格〔2016〕367号、粤价〔

2008〕150号

普通大专学生
不得跨学年收费。要从学费中提取10％的
资金作为学生勤工俭学费用，帮助家庭经

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。

   文史、财经专业 生/学年 5250元
   理工专业 生/学年 6410元
2、  成人业余大专

成人业余大专学生   文史、财经专业 生/学年 2300元
   理工专业 生/学年 2645元

二
 
住
宿
费

   文史、财经专业（北校区一级宿舍） 生/学年 1340元
粤价〔2008〕150号、茂发改价格函〔
2018〕856号、茂发改价格函〔2018〕

1467号、茂发改价格函〔2021〕1287
号

住宿生

含每生每月4至5立方米（其热水不低于1.6
立方米），8至10千瓦时电   理工专业（南校区一级宿舍） 生/学年 1240元

   文史、财经专业（北校区二级宿舍） 生/学年 850元

含每生每月4至5立方米水和8至10千瓦时电   理工专业（南校区二级宿舍） 生/学年 800元

   文史、财经专业（北校区普通宿舍） 生/学年 600元

三
代
收
费

考
试
费

高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费 人 16元

粤价函〔2004〕402号、粤价〔1996〕
62号、粤价函〔2013〕13号、粤价函

〔2007〕470号粤费茂价字215号

报名考试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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